
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 

关于上海华峰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上海华峰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上海华峰超纤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委托，指派本所律师出席公司 2018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及其他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就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有关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公司于 2018 年 8 月 6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择机召开股东大会》的议案；公司于 2018 年 9 月 17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

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

案。 

经本所律师审查，公司董事会已于 2018 年 9 月 27 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刊载了《上海华峰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

开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 2018 年 10

月 12 日下午 14 点 30 分在上海市金山区亭卫南路 888 号公司三楼会议室如期召

开，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尤小平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会议议题与召开股东大会会议通知中列明的事项一致。 

2018 年 9 月 30 日下午至 2018 年 10 月 1 日，公司董事会陆续收到股东北京

奕铭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及快递方式提交的《关于

提请上海华峰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

的通知》，临时提案内容为推荐新一届董事会、监事会人选。 

经核查，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北京奕铭现持有公司 37,576,434 股股票，

http://www.cninfo.com.cn/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3.31%。该提案人的身份符合有关规定，且提案程序符合法

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收到北京奕铭的临时提案通知后，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需征求被提名人意见并对其任职资格进行审查后，并将提名的独立董事候

选人相关材料报送交易所审查无异议后，向股东大会提出提案。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应当在收到提案后 2 日内

发出股东大会补充通知。但公司董事会收到本次临时提案时为 2018 年 9 月 30

日下午，鉴于董事、监事提名的特殊性和任职资格的前置审查程序，且 2018 年

10 月 1 日至 7 日为法定节假日，上述相关工作无法在 2 日内完成，预计完成相

关工作并进行公告之日与公司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日即 2018 年 10

月 12 日间隔时间较短。为了保障社会公众的知情权，以便投资者有充分的时间

以了解相关信息并行使提案权、表决权或作出投资决策，同时也为了尊重和保护

其他股东的提名权，公司将另行召开股东大会审议董事会、监事会换届事项（届

时本次临时提案中涉及的董事、监事候选人也将提交股东大会参加董事、监事选

举），故未将本次临时提案提交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2018 年 9 月

30 日当日，公司董事会即起草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提示性公告》、《关于

监事会换届选举的提示性公告》，主要内容包括第四届董事会及第四届监事会的

组成、选举方式、候选人的推荐、董事或监事的任职资格、推荐人应提供的资料

等，并于 2018 年 10 月 8 日即假期后首个交易日公告。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1．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于 2018 年 10 月 12 日下午 14 点 30 分在上海市

金山区亭卫南路 888 号公司三楼会议室举行。 

3．本次股东大会的网络投票时间：2018 年 10 月 11 日-2018 年 10 月 12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8 年 10 月 12 日

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 2018 年 10 月 11 日 15：00 至 2018 年 10 月 12 日 15：00 的任意时间。 

 

经审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



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及会议召集人资格 

1．经查验，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25 人，代表股

份 569,725,30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 50.16%。 

（1）经本所律师验证，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6 人，

代表股份 543,498,83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 47.85%； 

（2）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统计并经公司核查确认，在网络投票时间

内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表决的股东共 19 人，代表股份 26,226,468 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总股数的 2.31%。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部分高级

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3．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人员的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均符合《公司

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对列入股东大会通知的议案进行了审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2．《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1）发行股票种类和面值 

（2）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3）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4）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5）发行数量 

（6）限售期 

（7）本次非公开发行前的滚存利润安排 

（8）上市地点 

（9）募集资金投向 

（10）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 



3．《关于制订〈上海华峰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方

案的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4．《关于制订〈上海华峰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

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5．《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6．《关于制订〈上海华峰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

议案； 

7．《关于制订<上海华峰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

报及采取填补措施>》的议案 

8．《关于制订〈上海华峰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分红回报规

（2018-2020 年）》的议案； 

9．《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

的议案； 

10．《关于股东向全资子公司增加财务资助》的议案； 

11．《关于全资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并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与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中列明的事

项完全一致。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以记名方式投票表决，出席现场会议的股

东或股东代理人就列入本次股东大会议事日程的议案逐项进行了表决，并经监票

人和计票人监票、验票和计票；网络投票结束后，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

提供了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的表决总数和表决结果。经公司合并统计现场投票结果

及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络投票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均获通过

（其中涉及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议案，均以特别决议通过）。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

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北京奕铭投资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具备提出临时议案的主体资格，且提案内容、提案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但公司受客观原因影响无法及时完成董事、监事候选人资格审



查、公示及公告工作，故未将本次临时提案提交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具有合规性及合理性；且公司将另行召开股东大会审议董事会、监事会换届

事项，并发布相关公告，未损害股东利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

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